投诉处理决定书
信财购投诉〔2025〕11号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扬州烨辉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志慧 
联系方式：18579611086
地  址：江西省吉安市南澳公馆
被投诉人：江西德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赖翠萍
联系方式：15727777157
地  址：赣州市信丰县迎宾大道桃江俱乐部804
投诉人因不满意江西德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5年8月25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一、基本情况
江西德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信丰县城市管理局的委托，对信丰县道路及公共区域照明设备节能改造项目，编号：JXDF2025-XF-G001，进行公开招标采购。2025年8月7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采购招标公告；2025年8月18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招标变更公告；2025年8月28日，在信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二室开展采购活动；2025年8月28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中标结果公示；2025年8月13日，投诉人向江西德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提出质疑；2025年8月20日，江西德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2025年8月25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我局进行投诉。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开评标，已进行中标结果公示，未签订采购合同。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
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智慧照明灯杆评分标准中全彩显示屏、“网络音柱”没有在采购需求中，超出采购需求范围，属于增设评审条件。属于法律规定“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求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约无关”的情况。
投诉事项2：
本项目LED硅基金黄光灯具，所属公司为南昌的一家企业，该品牌名称及对应品牌收益属于该公司，该品牌获得相关专利认证保护，评分标准中关于灯具的各项技术参数属于将特定品牌及其专利技术作为潜在门槛，属于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则歧视待遇。
投诉请求：
要求删除修改不合理要求。
二、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核查：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
在项目工程量清单中，明确包含智慧显示屏、广播系统等，且智慧照明灯杆属于集成载体，可以搭载全彩显示屏与网络音柱，搭载的显示屏与音柱具有实际使用价值，并非与采购项目实际使用无关。投诉人所述不具备事实依据，因此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2：
投诉事项所述专利为“金黄光无荧光粉照明光源专利技术”，并不是具体灯具品牌，现专利权人为“江西金黄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专利审查信息查询了解，该专利技术已对多家公司实施许可，也即有多家公司具备该专利技术使用能力，能够达到市场竞争。评分标准中灯具技术参数设置不足以证明为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因此，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所诉，投诉人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质疑函与质疑答复、投诉书、相关说明材料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三、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信丰县财政局
2025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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